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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收到仲裁裁决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仲裁阶段：终局裁决。 

2、公司所处仲裁地位：申请人。 

3、本次仲裁涉案金额：人民币 293,182,809.31 元(其中：工程款人民币

200,000,000 元、利息 20,082,944 元、违约金 70,892,395.31 元、律师费 200,000

元和仲裁费 2,007,470元)。 

4、对公司损益产生的影响：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及经营情况无重大影响。 

一、本次仲裁案件的受理情况 

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申请人”）于近日收

到深圳国际仲裁院寄送的《裁决书》（2021）深国仲裁 1406 号。现将有关事项公

告如下。 

申请人：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人的代理人：郑梦园、周玉梅为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一被申请人：许昌市第二人民医院 

第一被申请人的代理人：孟坦为河南天时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二被申请人：许昌市立医院 

第二被申请人的代理人：侯东青、张高峰为许昌市立医院管理人工作人员 

仲裁机构：深圳国际仲裁院（又名华南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深圳仲裁

委员会，曾用名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华南分会，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

委员会深圳分会） 

仲裁地：深圳 



二、仲裁案件的基本情况 

（一）申请人的仲裁请求、事实及理由 

2016 年 7 月 25 日，公司（以下简称“申请人”）与许昌市第二人民医院（以

下简称“第一被申请人”或“许昌二院”）、许昌市立医院（以下简称“第二被

申请人”或“许昌立医院”）就工程项目竣工移交、结算和付款等相关事宜，签

署《补充协议》，根据《补充协议》第三条第二款之约定：许昌二院自 2016 年

11月 21 日起至五年内（含保质期三年）每月 20 号前等额还本付息。还款本金金

额为工程结算总金额减去已付工程款后的全部工程欠款。截止目前许昌二院的项

目工程欠款约为人民币 2.02 亿元，利息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 4.75%计算。 

协议签署后，公司依法履行了协议项下全部义务，但被申请人至今未依法向

公司履行《补充协议》项下支付工程款及利息的义务。公司认为，合同一经签署

生效，即对缔约各方产生法律拘束力，各方均应严格依约履行。第一被申请

人、第二被申请人未按照《补充协议》的约定向公司支付工程款及利息的行为，

侵害了公司的合法权益，同时给公司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 

据此，公司向深圳国际仲裁院提出如下仲裁请求： 

1、第一被申请人、第二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工程款人民币 200,000,000

元及利息 20,082,944 元。 

2、第一被申请人、第二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违约金 75,550,891.97 元（自

应付未付款项之日暂计算至 2021 年 3 月 10 日，按照应付未付款项的每日万分之

六计算，实际应计至还清全部款项之日止）。 

3、第一被申请人、第二被申请人承担申请人因本案而支出的律师费 200,000

元。 

4、第一被申请人、第二被申请人承担本案的全部仲裁费用。 

（二）被申请人的主要答辩意见 

第一被申请人、第二被申请人共同答辩称： 

本案纠纷不是被申请人单方原因所致，工程至今未办理全部验收移交，申请

人支付工程款的仲裁请求不应予以支持；申请人违约在先，其请求的违约数额明

显不当，故请求驳回申请人的仲裁请求。 

（三）申请人代理人的主要代理意见 



申请人代理人主要意见如下： 

1、根据《名典法》的有关规定及《补充协议》有关条款的约定，因被申请

人未按照约定履行向申请人支付工程款及利息的义务，两方被申请人应当立即向

申请人支付约定工程款 200,000,000 元及利息。 

2、双方关于违约金的约定，是各方真实意思的表示，未违反法律、法规的

强制性规定，不存在不公平不对等；被申请人主张申请人请求违约金过高，但没

有提出仲裁反请求，亦没有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3、申请人依据《补充协议》主张工程款及利息的支付条件早已成就，两被

申请人主张申请延迟移交工程，违反了先期义务，并主张如期移交工程是被申请

人付款的先决条件，因案涉个别工程存在小瑕疵致申请人请求支付工程款及利息

的条件未成就的观点，无事实与法律依据；申请人已向被申请人提交了全部结算

资料，被申请人既不向申请人支付工程款，也不履行结算义务，案涉工程还未总

结算的过错在被申请人而非申请人。 

4、因被申请人拒不履行《补充协议》确定的支付义务，导致申请人不得不

通过申请仲裁的方式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申请人因本案而支出的律师费，系因

办理案件支付的合理费用，是被申请人未履行《补充协议》约定的义务而给申请

人造成的损失，依法应当由被申请人承担。 

三、仲裁案件的裁决情况 

2021 年 12 月 31 日，深圳国际仲裁院对本案作出裁决如下： 

1、第一被申请人、第二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工程款人民币 200,000,000

元及利息 20,082,944 元。 

2、第一被申请人、第二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违约金（其中计至 2021 年 3

月 10 日为人民币 70,892,395.31 元；2021 年 3 月 1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20日，

以全部欠款本金作为计算基数，按照同期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扣减年

利率 4.75%之后的相应年利率标准计算；2021 年 12月 21 日起至被申请人实际付

清欠款之日止，以全部欠款本金作为计算基数，按照同期一年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的四倍计算；前述违约金第一被申请人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第二被申请人计

算至 2021 年 7 月 15 日止）。 



3、第一被申请人、第二被申请人承担申请人因本案支出的律师费人民币

200,000 元。 

4、本案仲裁费用人民币 2,007,470 元，由第一被申请人、第二被申请人承

担。申请人已预交人民币 2,007,470 元，抵作本案仲裁费用不予退还，第一被申

请人、第二被申请人直接向申请人支付人民币 2,007,470 元。 

以上确定的各项应付款项义务，各方应在本裁决作出之日起三十日内支付完

毕。 

本裁决为终局裁决，自作出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 

四、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上市公司发生的重大诉

讼、仲裁事项应当采取连续十二个月累计计算的原则”。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

本次仲裁事项外，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连续十二个月内累计诉讼、仲裁事项具体情

况详见附件一。 

五、本次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本次仲裁公司的各项诉求均获得了法律的支持，被申请人除了需支付本司工

程款本金外，还需支付因欠款产生的利息和违约金，较好的保障了公司的权益，

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及经营情况无重大影响，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最

终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确认为准。 

公司将密切关注上述仲裁事项的履行情况，切实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

益，并根据相关规则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深圳国际仲裁院寄送的《裁决书》（2021）深国仲裁 1406 号。 

特此公告。 

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 年 1 月 8 日 



附件一： 

除本次仲裁事项外，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连续十二个月内累计诉讼、仲裁事项如下表所示： 

原告 被告 案由 受理法院 标的额(元) 案件进展情况 

四川诚奥电梯有限公司 
资阳市雁江区中医医院、广西华南建设集

团有限公司、公司 
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 资阳市雁江区人民法院 1,944,000.00 已结案 

孟津盛世医院有限公司 公司、广东尚荣工程总承包有限公司 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 孟津县人民法院 2,396,444.44 已结案 

李海潮 深圳市尚荣医用工程有限公司 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 商南县人民法院 928,156.03 已结案 

黄飞鸿 深圳市尚荣医用工程有限公司 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 深圳国际仲裁院 1,581,300.00 仲裁胜诉 

宿州安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尚荣工程总承包有限公司 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 宿州市埇桥区人民法院 724,600.00 二审上诉中 

秦皇岛北戴河新区金潮建设投资有

限公司 
秦皇岛市广济医院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清算纠纷 

秦皇岛市北戴河新区人

民法院 
—— 审理过程中 

秦皇岛市广济医院管理有限公司、深

圳市尚荣医疗投资有限公司 

秦皇岛市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秦皇岛

北戴河新区金潮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公司清算纠纷 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 再审审理中 

广西和旺机械租赁有限公司 公司、广东尚荣工程总承包有限公司 租赁合同纠纷 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 788,903.17 一审结案 

陕西新红太阳防水工程有限公 公司、广东尚荣工程总承包有限公司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丹凤县人民法院 432,000.00 原告撤诉 

河南省志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公司、广东尚荣工程总承包有限公司、深

圳市尚荣医用工程有限公司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许昌市魏都区人民法院 15,078,552.38 一审和解 

陕西立秦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广东尚荣工程总承包有限公司、深

圳市尚荣医用工程有限公司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丹凤县人民法院 15,298,699.96 一审结案 

吴向平、徐保峰、刘辉、刘伟、李伟 公司、林州二建集团建设有限公司、魏志 债权人撤销权纠纷案 魏北人民法庭 —— 二审审理中 

郑州市祥诚瑞门业有限公司 深圳市尚荣医用工程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 许昌市魏都区人民法院 359,417.00 原告撤诉 

昆明市安迪斯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深圳市尚荣医用工程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 
龙岗区人民法院（坪地法

庭） 
412,240.00 一审审理中 

江西芙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公司、深圳市尚荣医用工程有限公司、上

饶市立医院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信州区人民法院（民行团

队） 
8,976,000.00 中止审理 

资阳市飞龙电器有限责任公司 
资阳市雁江区中医医院、广西华南建设集

团有限公司、公司 
债务人代位权纠纷 资阳市雁江区人民法院 —— 二审审理中 

金寨县鹏飞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广东尚荣工程总承包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 龙岗区人民法院 414,930.91 二审上诉中 

 


